
海关进出口报关完整流程分享

产品名称 海关进出口报关完整流程分享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报关是履行海关进出境手续的必要环节之一，涉及到的对象包括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和物品、货物两大类
。由于性质不同，报关的程序也有些差异。今天，为大家详细介绍进出口报关的流程，包括出口货物报
关流程、随报关单交验的货运及商业单据、进出口货物许可证、检验检疫制度、进出口货物的查验、进
出口货物的放行。一、出口货物报关流程订舱：首先向船公司订好舱。出口报关所需单证：在货物运抵
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24小时之前，备齐海关所需单证向海关申报。必备单证：清单、发票、合同、核
销单、报关委托书、船公司装货单等单证件各一份。按海关税则所规定的各项证件，如通关单、出口许
可证等。有出口手册需提供手册报关。出口报检所需单证：应在报关之日前三天备齐所需单证，向检验
检疫局申报。提供单证有：清单发票、合同、报检委托书、厂检单、纸箱包装单等证件各一份。如出口
货物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外包装为木制的需做熏蒸或热处理的，需提供的单证有：清单
、发票、合同、报检委托书。如熏蒸产品是木制品，还需提供厂检单。做熏蒸或热处理的产品，应在报
关前两天，将货物运抵到指定的堆场或港区进行熏蒸(熏蒸时间需24小时)。向海关申报：出口报关正式
向海关申报。如出口需缴纳税费的，应及时缴纳税费。货物查验：海关现场审单结束。货物单证放行后
，货主应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内将货物运至海关监管区内进行验放。如需查验，报关行应及时与海关联系
，进行货物查验，验完后需按船公司封指定铅封。不需查验的应及时进行实货放行，将装货单按截关时
间送到港区装船。货物出口：待货物出口，船公司就将出口舱单数据传送海关，海关接收到数据后报关
行待海关数据结关后，及时到海关打印退税核销联。二、随报关单交验的货运、商业单据任何进出口货
物通过海关，都必须在向海关递交已填好的报关单。与此同时，还需提交有关的货运和商业单据，接受
海关审核提交的单证是否一致。海关查验无误之后将加盖印章，作为提取或发运货物的凭证。随报关单
同时交验的货运和商业单据有：海运进口提货单；海运出口装货单（需报关单位盖章）；陆、空运运单
；货物的发票（其份数比报关单少一份，需报关单位盖章等）；货物的装箱单（其份数与发票相等，需
报关单位盖章）以及根据具体的货物的特殊单证。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海关认为有必要，报关单位还应
交验贸易合同、定货卡片、产地证明等。另外，按规定享受减、免税或免验的货物，应在向海关申请并
已办妥手续后，随报关单交验有关证明文件。三、进（出）口货物许可证进出口货物许可证是国家管理
货物出境的法律凭证。进出口许可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各种具有许可进口或出口性质的证明
、文件。需要注意的是，向海关提交的许可证并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国家主管部门随时会调整发布，
所以需要时刻留意。四、进（出）口货物许可证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海关总署从2000年1月1日起实
施新的检验检疫货物通关制度，通关模式为“先报验，后报关”。同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启用新的



印、证书。新的检验检疫制度对原卫检局、动植物局、商检局进行“三检合一”，全面推行“一次报检
、一次取样，一次检验检疫，一次卫生除害处理，一次收费，一次发证放行”的工作规程和“一口对外
”的国际通用的新的检验检疫模式。而从2000年1月1日起，对实施进出口检疫的货物启用“入境货物通
关单”和“出境货物通关单”，并在通关单上加盖检验检疫专用章，对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
检验检疫的进出口商品目录》范围内的进出口货物（包括转关运输货物），海关一律凭货物报关地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或“出境货物通关单”验放，取消原“商检、动植检、卫检”
以放行单、证书及在报关单上加盖放行章通关的形式。同时，正式启用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原来以“
三检”名义对外签发的证书自2000年4月1日起一律停止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以及《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规定，凡列入《种类表》的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
均应在报关前向商品检验机构报验。报关时，对进出口商品，海关凭商检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
”和“出境货物通关单”进口货物报关单上加盖的印章验收。对国家规定的其他进出口管制货物，报关
单位也必须向海关提交由国家主管部门签发的特定的进出口货物批准单证，由海关查验合格无误后再予
以放行。五、进出口货物的查验查验是通关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海关查验可分为3种：彻底查验、抽
查和外型检验。海关自查验受理起，到实施查验结束，反馈查验结果不会超过48小时。海关查验货物时
有3个要求：1.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必须到场，并按海关的要求负责办理货物的搬移、拆装箱和重
封货物的包装等工作。2.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径行开验、复验或提取货样，货物管理人员应当到场作
为见证人。3.申请人应提供往返交通工具和住宿，并支付有关费用，同时按海关规定交纳规费。六、进
出口货物的放行当海关接受了进出口货物的申报，对相关单证资料进行了核查，查验了实际的货物，并
在纳税义务人缴纳税费之后，在货运单据上签印放行。需要注意：没有经过海关放行的监管货物，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提取或发运货物。进出口货物因各种原因需海关特殊处理的，可向海关申请担保放行
。海关对担保的范围和方式均有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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